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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zfgb/2018/gb1083/201812/t20181226_14948993.htm） 

 

附錄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和备案工作指南的通知 

深安监规〔2018〕5 号 

 

各区（新区）安全监管局，各有关企业： 

为规范我市危险化学品及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论证）行为，统一

应急预案备案工作标准，我局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和备案工作指南》，现印发

给你们，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 3 年。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1 月 19 日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和备案工作指南 

为规范我市危险化学品及工矿商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论证）行为，统一

各区应急预案备案工作标准，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88 号）及广东省安全监管局有关实施细则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指

南。 

一、应急预案的评审 

（一）评审组织单位。 

1．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储存设施）、储存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

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 

2．中型规模以上（含中型规模，下同）工矿商贸企业（包括：金属冶炼、有色、建材、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数和营业收入要求如下： 

（1）工业企业：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年主营业务 2000 万元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2）商贸批发业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年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 

（3）商贸零售业企业：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 

非煤矿山企业和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划型按工业企业标准执行，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划型按商贸企业标准执行（如：油库参照商贸批发企业标准划型，加油站

按照商贸零售企业标准划型，其他单位以营业执照标注情况为准）。 

（二）评审专家。 

1．评审专家的基本要求：熟悉所评审企业行业工作特点，具备安全生产或应急救援方面

专业知识。评审专家与所评审应急预案的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2．评审专家的主要工作： 

（1）按照本指南的要求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填写要素评审表，综合提出评审意见。 

（2）督促、指导企业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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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审专家宜满足以下条件： 

（1）基本条件：熟悉安全生产或应急救援方面的理论知识，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

胜任评审工作。 

（2）人数条件：参与评审的专家人数根据企业规模而定，中型以上规模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急预案评审专家人数不宜少于 5 人；中型规模以下的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评审专家人数不

宜少于 3 人。 

（3）资格条件：从事安全生产或应急管理领域工作满 3 年，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

或从事安全生产或应急管理领域工作满 7 年，具有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或从事安全生产或应

急管理领域工作满 5 年的注册安全工程师。 

（三）评审要点。 

应急预案评审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

结合生产经营单位组织体系、生产规模和事故风险等实际情况，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评审。 

1．完整性。综合应急预案应当具备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预案体系、事故风险描述、

预警及信息报告、应急响应、保障措施、应急预案管理等基本要素；专项应急预案应当具备应

急指挥机构与职责、处置程序和措施等基本要素；现场处置方案应当具备应急工作职责、应急

处置措施和注意事项等基本要素。 

2．合理性。组织体系、信息报送和处置方案等切合本单位工作实际，与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处置能力相适应。 

3．针对性。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紧密结合本单位危险源辨识与风险分析。 

4．可行性。应急响应程序和保障措施等内容切实可行。 

5．衔接性。综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形成体系，并与相关部门或单位应急预

案相互衔接。 

（四）流程和组织方式。 

1．评审准备：企业成立应急预案评审工作组，落实参加评审人员，评审人员中应当包括

熟悉所评审企业行业工作特点，且具备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专业知识的专家。评审前，企业应

当将应急预案、事故风险评估报告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有关资料在评审前送达参加评审人员。 

2．要素评审：评审人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有关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从完整性、

合理性、针对性、可行性、衔接性等方面对应急预案提出评审意见。评审时，专家对照应急预

案与评审表中所列要素的内容，判断是否符合有关要求，指出存在问题及不足。应急预案要素

评审的具体内容及要求见附件 1、附件 2、附件 3、附件 4。 

3．现场核查：专家实地查看生产经营场所，核对事故风险评估报告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

内容是否属实。专家应当将核查情况向企业反馈，指导督促企业完善有关内容。现场核查的情

况应当在评审书面纪要中有所体现。 

4．会议评审：评审会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或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主持，其他分管负

责人、部门负责人、重点岗位人员和一定数量的专家参加，应急预案的主编人员在会上应当对

风险评估情况、职责分工、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等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听取参会人员意见。企

业应当安排专人记录会议内容，最后形成书面的评审纪要，并由参会者一一签名确认。 

5．修订完善：企业应当认真分析研究评审意见，按照有关修改意见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和完善。评审意见要求重新组织评审的，企业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应急预案重新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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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批准印发：企业的应急预案经评审或修改完善后符合要求的，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

署公布，并及时发放到本单位有关部门、岗位和相关应急救援队伍。 

（五）评审文件归档要求。 

企业应当对应急预案评审资料进行留存，专项归档，供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归档资料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1．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详见附件 1—附件 4，要求：每页应当有评审专家签名）。 

2．评审会议签到表（样式详见附件 8）。 

3．评审会议记录（含会议主要意见记录或录音）。 

4．评审书面会议纪要（样式详见附件 6，含应急预案编制说明、评审专家资料）。 

5．评审会议照片和专家现场核查照片。 

二、应急预案的论证 

（一）论证组织单位。 

不带储存设施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和达不到中型企业规模条件的工矿商贸企业。 

（二）论证人员。 

企业主要负责人、主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企业各部门负责人，重要岗位员工代表，组

织本单位相关人员。宜选取熟悉本单位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工作特点、从事安全生产或应急管

理领域工作满 2 年、具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作为应急预案论证人员。 

（三）论证要点。 

1．合理性。组织体系、信息报送和处置方案等切合本单位工作实际，与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处置能力相适应。 

2．针对性。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紧密结合本单位危险源辨识与风险分析。 

3．可操作性。应急响应程序和保障措施等内容切实可行。 

（四）论证组织形式。 

应急预案的论证可采用推演论证或会议评审的方式进行。采取会议评审的，参照本指引

关于应急预案评审的规定执行。推演的组织工作应当遵循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等行业标

准或规范，推演论证流程和组织方式如下： 

1．论证准备。企业主要负责人或主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组织本单位相关人员成立应急预

案论证工作组，落实参加论证人员。如本单位技术能力不足，也可外聘熟悉安全生产和应急救

援方面的人员协助。 

2．制定方案。明确推演论证的目标、任务、流程。编制演练工作方案和脚本。设计推演

的问题和控制指令，编制评估论证标准和程序。 

3．明确分工。明确推演指挥人员、导调（控制）人员、评估人员、记录人员、参演人员、

后勤保障人员等人员的分工，使其熟悉推演论证形式及应急响应职责、程序。 

4．实施推演。围绕假定的事故情景展开救援处置方面的讨论、推演，导调人员以口头或

书面形式部署、引入若干问题，引导和控制演练进程。参演人员根据应急预案的规定讨论采取

的行动。安排专人采用文字、照片或视频记录演练过程。 

5．评估论证。评估人员依据评估标准对演练活动全过程进行科学分析和客观评价，重点

对应急预案的合理性、针对性及可操作性的提出意见，形成书面论证意见。 

6．修订完善。企业应当按照应急预案论证意见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和完善。有条件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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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单位还可组织现场演练对应急预案进行验证和完善。 

7．批准印发。企业的应急预案经论证或修改完善，符合要求的，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

署公布，并及时发放到本单位有关部门、岗位和相关应急救援队伍。 

（五）论证文件归档要求。 

企业应当对应急预案论证资料进行留存、归档，供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归档资料包括以

下内容： 

1．召开会议评审的，归档资料内容同评审流程。 

2．开展演练论证的，归档资料如下： 

（1）应急演练计划或演练方案。 

（2）应急预案培训资料（含培训签到表、培训影像资料）。 

（3）应急演练记录（演练过程的照片或影像资料）。 

（4）演练评估报告或演练总结报告（演练评估报告应当有评估负责人签名）。 

（5）应急预案论证书面纪要（样式详见附件 7）。 

三、应急预案的备案 

（一）受理机关。 

1．跨区成品油长输管道单位应急预案备案受理单位为市安全监管局。 

2．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城市燃气、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

港口经营企业除外），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金属冶炼、有色、

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备案受理单位为注册地或

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区（新区）安全监管局。 

（二）评审（论证）后申请备案的时限。 

企业应当在应急预案签署公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向各相关部门

申请备案。 

（三）申请提交材料的样式及基本要求。 

申请材料清单及要求如下： 

1．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原件，样式见附件 5）。 

2．应急预案评审（论证）书面纪要材料（复印件）： 

（1）评审书面纪要〔样式见附件 6，应当包括：评审时间、地点、参会人员；应急预案

编制说明；评审专家书面评审意见（签名）及评审结论、评审专家相关材料等〕。 

（2）论证书面纪要（样式见附件 7，应当包括：论证活动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应

急预案论证的对应急预案的合理性、针对性及可操作性的论证结论）。 

3．应急预案文本或电子文档（二选其一）。 

4．风险评估报告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复印件）。 

（四）受理审核量化标准。 

1．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要求如下： 

（1）使用正楷字填写（使用电脑打印则无字体要求）； 

（2）有签署发布日期，填写的应急预案名称同提交材料一致，有版本号（或年份号，由

企业自行编号）； 

（3）有申请日期，有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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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预案评审（论证）书面纪要要求如下： 

（1）使用正楷字填写（电脑打印则无字体要求），在企业名称位置加盖公章。 

（2）有评审（论证）时间、地点及评审内容。 

（3）评审（论证）意见栏有评审结论及对应急预案编制情况的说明。 

（4）签署栏：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评审专家等主要参加人员的单位、职

务（职称）及签名。 

（5）评审结论为“通过”或“修改后通过”。 

（6）后附专家职称或资格证书复印件（每名专家证书复印件的数量不超过 1 页，大小规

格不超过 A4 纸，同一个专家有多个有关证书的需集中复印。采取推演论证的，无此项）。 

3．应急预案要求如下： 

（1）为 A4 纸双面打印，封面有日期和版本号，有页码，无缺页。 

（2）有签署发布页。 

4．风险评估报告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要求如下： 

（1）文本为 A4 纸双面打印。 

（2）有页码，无缺页。 

5．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受理业务范围的。 

（2）超出规定时限：应急预案自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申请的。 

（3）电子文件格式不合要求：电子版无法显示或文档格式不符。 

（4）材料不齐全：申请材料缺项、缺页、缺少签字盖章。 

（5）存在以下不符合评审或论证规定情形之一的： 

① 评审（论证）结论为不通过。 

② 评审书面纪要（论证意见书）中企业负责人和专家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识的。 

（五）受理及审核流程。 

1．申请人提交申请后，窗口办理人员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

《受理回执》；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需补齐材料，并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不符合

受理条件的，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受理业务范围的，告知理由，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2．申请材料受理后，受理机关应当在 2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符合受理审核量化标准的，

应当备案并发备案登记证。如发现存在不予备案情形的，不予备案，并及时送达《不予备案通

知书》。 

附件：1．综合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空表）（略） 

2．专项应急预案要素评审表（空表）（略） 

3．现场处置方案要素评审表（空表）（略） 

4．应急预案附件要素评审表（空表）（略） 

5．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样表）（略） 

6．应急预案评审书面纪要（样表）（略） 

7．应急预案论证意见书（样表）（略） 

8．应急预案现场评审签到表（空表）（略） 

9．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编码规则（略） 


